
營造業申請登記函（工程竣工註記申請表）

營造業名稱： 登記證書字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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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法令：

1. 營造業法第 42條後段規定：「工程竣工後，檢同工程契約、竣工

證件及承攬工程手冊，送交工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註記後發還之」。

2. 營造業規費收費標準第 7條規定：

工程完工總價 註記費用

未達2250萬 400元

2250萬以上未達7500萬 600元

7500萬以上 800元

3. 本表註記費用欄由本府填寫

(規費日期:  年  月  日金額:       序號：        )


